
臺南市立游泳池營運移轉案公聽會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9年 1月 9日（星期日）下午 2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臺南市南區竹溪里活動中心 

參、 會議主持人：臺南市體育處 林處長義順                 紀錄:方振豪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 列席人員：工作小組。 

陸、 報告事項：主辦單位就本案可行性評估內容摘要說明，廣納各方意見。 

柒、 出席人員會議意見：詳如附件。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 4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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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議員啟維 

臺南市立游泳池為臺南市游泳重要的訓練、比賽、休閒的運動場地，尤其是室外

游泳池，目前不符合賽事的規格像是跳水台等，希望能藉此機會改成名副其實的

標準游泳池，對症下藥一次到位，可正面幫助臺南游泳運動各方面發展。 

 

二、 四季早泳會 

1. 計畫中 2,800萬元，是針對哪個部分，是否有包括過濾循環、加熱器改成熱泵？ 

2. 室外標準池如要做為標準池應至少 10水道，目前已被部分填土改成 8+4水道，

委外廠商是否要改回？ 

3. 高空滑水道拆除後要改成何種其他遊憩設施？ 

4. 最近臺南市的游泳比賽都在大成國中，水深僅 110公分，高中生比賽跳水這種深

度較危險，建議室外標準池可以做為對外對內都可以比賽的標準池。 

5. 室外池漏水已多年，除老舊外還有暗管漏水問題，如做為委外廠商整修可能超過

5,000萬元以上負擔太大，加上現有票價又無法調高，廠商無法負擔，可能變成

無人接手的蚊子館。 

 

三、 林美燕議員辦公室 

1. 目前營運廠商許多事項需要改善，如服務態度不佳、設施損壞維修時間太長，像

是跑步機 5個月以上無法使用，烤箱溫度太低電燈壞掉不換等。 

2. 建議未來應提供來游泳民眾停車的空間，如開放棒球場附近的空間等。 

3. 目前加熱系統為燃燒重油，臭味影響民眾難以使用，建議改善。 

 

四、 大成里鄭里長宏源 

1. 目前營運廠商為節省成本加熱有時不開，導致冬季水溫太低，建議改為用電的熱

泵，而非重油加熱，避免空氣汙染。 

2. 目前的人員服務態度有問題，需加強改善。 

3. 過去曾發生數起意外事件，是否有做好保險工作，希望以後盡量減少意外的產生。 

4. 未來招標的時候是否要建立退場機制，如廠商營運管理有問題，啟動退場機制。 

5. 永華國民運動中心目前設備相當的好，希望水都可以比照規劃，避免導致場館老

舊競爭力下降變成蚊子館。 

 

五、 臺南市體育總會游泳委員會 

1. 臺南市沒有一個正統的比賽場地，現在比賽時選手跟家長都要曬太陽，如何發展

游泳運動，包括缺乏訓練場地，現有的大成國中水深不足，安全有疑慮，臺南需

要一個正式的比賽場地。 

2. 民眾需要 50公尺的游泳池進行訓練、比賽，建議 2,800萬元錢要花在刀口上，

室外池急需改善的地方更多。 

3. 如要委外廠商改善項目這麼多，建議票價應可以調整，或是延長許可年期，或不

收回饋金。 



4. 高空滑水道開放時間只開 6個月，卻需花 1,600多萬元整修，建議拿去改善室外

池。 

5. 後續期程因 8月到期簽約，請問整修時間需要多久，市民需要等多久才能使用。 

6. 建議室內、室外池分開管理，室外池歸體育處管，室內由委外廠商營運，可以降

低委外廠商負擔。 

7. 申請人的資格是否可以降低門檻，並保障臺南廠商的優先申請資格，在地廠商較

了解臺南場館特性及人力資源。 

8. 室外池是否可以整修為室內溫水池，可增加民眾使用意願及選手訓練。 

 

 

六、臺南市政府回覆 

1. 將標準池改建建議納入評估，並積極爭取經費 

2. 目前 2,800萬元改建內容主要是針對室內游泳池，包括過濾系統、烤箱、磁磚、

衛浴等，並未包括室外泳池的設備；目前整建的規劃內容尚未定案，熱泵加熱的

部分後續將提供給建築師事務所作為參考，並研議是否由委外廠商整建的可行

性。 

3. 室外標準池是否要恢復到 10~12水道，或室外池改為室內池，因工程較大經費較

高須再評估後再爭取體育署經費補助。 

4. 高空滑水道目前結構受損，使用上有安全疑慮暫停開放，目前建築師事務所評估

意見共有拆除重建及整修，或規劃戲水設施尚未定案，會將公聽會的意見納入後

續評估。 

5. 目前已重新擬定督導表，並將針對現在委外場館之營運廠商加強督導，務必請廠

商改善今日民眾反應營運管理不佳之項目。 

6. 未來將會今日各位的建議提供給顧問公司納入後續評估的參考。 

 

七、顧問公司回覆 

1. 高空滑水道全部拆除重建花費較高，相對較難維修，如由營運廠商負擔會較大，

故建議高空滑水道拆除後建議由廠商自行規劃戲水設施，如兒童戲水設施、小型

噴水設備等，目前尚未定案，主要藉由本次公聽會民眾意見來做後續評估參考。 

2. 未來本案將以促參法辦理委外，將依促參法辦理營運績效評估，針對委外廠的軟

硬體管理進行評分，如營運績效不佳將無法進行優先定約；未來亦將於契約中規

範缺失、違約、重大違約等退場機制，並限期改善，如不改善將可罰金、暫停部

分或全部設施營運或解除契約由政府接管及重新招商。 

3. 室外滑水道的拆除方案目前僅初步評估，各方案所需預算不同，目前尚未定案，

今日亦將收集市民朋友的意見作為後續招商規劃的參考。 

4. 施工期程考量原委外契約今年 8月到期，考量游泳池暑期為旺季，預計 9月、10

月後進行整修，並與目前室內游泳池整修規劃期程整合，在淡季同時整修，在明

年夏季前開放營運，以減少影響民眾使用。 

5. 目前促參案件並無限制特定登記縣市之廠商，僅針對外(陸)資作資格限定；在公

司資本額方面一方面考量促參案件保障，須設定一定金額以上，未來會參考類似



 

 

  

運動場館的資本額的設定，未來也會將本日意見提供給委員參考，降低資本額之

投資門檻，後續將辦理 3場招商說明會，將會對招商條件進一步說明。 

 

八、劉永元教授 

1. 國際游泳比賽需 170公分 10個水道，本案室外標準池現為 150公分 8水道+4淺

水道，如調整到國際標準，另外還需要賽事相關附屬空間，如看台、藥檢室、裁

判室，但全市全國的比賽天數加起來至多一個月，其他 11個月時間可能閒置，

現在永華國民運動中心較淺，可適合中、小學生等游泳練習。 

2. 高空滑水道如拆掉規劃為親子戲水遊憩空間，適合現在家長很注重的親子活動，

可規劃為親子的戶外戲水遊戲空間。 

3. 未來本案建議暫且以室內室外併同委外經營，但由體育處繼續爭取經費改建室外

標準池，同步進行。 

4. 高雄市立國際游泳池雖可以做為國際游泳賽事，但平常最多人使用的室外池，因

為池深較淺適合親子戲水。 

5. 運動場館的服務態度、申訴反應、管理方式，目前臺南市在永華國民運動中心已

經有相關的營運績效評估機制，未來也會依循作為本案參考。 

6. 至於保障在地廠商投標，應依據促參法等相關法令的依循，公平公開招商。 



臺南市立游泳池營運移轉案公聽會 紀錄 

  

公聽會會場布置(1) 公聽會會場布置(2) 

  

來賓報到(1) 來賓報到(2) 

  

主席致詞(1) 主席致詞(2) 

  



顧問公司簡報(1) 顧問公司簡報(2) 

  

意見交流(1) 意見交流(2) 

  

意見交流(3) 意見交流(4) 

 

 


